附件4指标解释：
1.单位性质  包括属地化管理的地勘单位、中央管理的地勘单位、科研院所（校）、矿业公司及其他地勘单位。

2.总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总额，包括地勘业收入、矿业权转让收入、矿产开发收入、工程勘察施工收入和其他收入。
3.地勘业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地质勘查经济活动所取得的各种收入。包括地质勘探费、地质专项拨款、矿产勘查劳务收入等。

4-5.地质勘探费  是指报告期内国家（中央和地方）预算用于本单位地质勘探工作的费用，包括地质勘查管理机构及其事业单位经费、地质勘探经费等，按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投入分别统计。

6-11.地质专项拨款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取得的中央及地方地质专项拨款费用，按中央和地方的各类专项分别统计。
12.矿产勘查劳务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在本省及省外、境外从事地质勘查工作取得的收入及以合作、入股等方式取得的地质勘查收入。

13.矿产勘查劳务收入 涉外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在从事的地勘项目中由境外投资所带来的收入。

14.矿业权转让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通过矿业权转让取得的收入。

15.矿产开发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矿产开发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16.工程勘察施工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工程勘察施工经营活动取得的各项收入。

17.其他收入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从事非地质勘查、矿业权转让、矿产开发、工程勘察施工等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18.总支出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发生的各种经济支出总额。

19.地质找矿支出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因地质找矿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总额。
20.自有资金用于地质找矿支出：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的地质找矿支出中，属于单位自有资金的部分。
21.矿产开发支出  是指报告期内填报单位因矿产开发经营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总额。

